
— 1 —

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粮食安全
保障条例（草案）》的说明

——2025 年 7 月 21 日在广西壮族自治区

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

自治区司法厅厅长 李道军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：

受自治区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就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粮食安全保

障条例（草案）》作如下说明：

一、制定的必要性和依据

（一）制定的必要性。

粮食安全是“国之大者”，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和

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。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国家粮食安全工

作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

己手中；只有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，才能把稳强国复兴主动权。

2021 年，国家修订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；2023 年，国家出

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》，为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

基、推进粮食安全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。制定
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粮食安全保障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，是贯

彻落实国家关于粮食安全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的重要举措。

当前我区粮食安全形势总体较好。与此同时，我区粮食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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仍面临耕地总量少、质量总体不高，种粮积极性激励不够，粮食

稳产增产难度加大，储备设施老化、现代储粮技术水平不高，优

质粮源供给、品牌影响力有待提升等诸多问题，制定《条例》是

解决我区当前粮食安全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。

（二）制定的主要依据。

制定依据主要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》《粮食流

通管理条例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有关政策文

件，同时借鉴了黑龙江、福建等地立法经验。

二、立法的总体思路

（一）坚持立法正确政治方向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，以立法来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和

自治区党委、政府关于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，为广西粮食安全提

供坚实的法治保障。

（二）坚持问题导向。充分发挥广西林果蔬畜糖等特色资源

丰富的优势，聚焦我区耕地保护和粮食生产、储备、流通、加工

等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，重点对耕地保护、防控粮食重金属污染、

建立多元食物供给体系、提高种粮积极性、降低粮食加工电价、

健全粮食风险基金制度、提升现代储粮技术水平、规范粮食经营

主体行为、推进节粮减损、加强与东盟交流合作等提出针对性措

施，体现广西特色。

（三）坚持“小切口”立法。鉴于粮食安全保障法和粮食流通

管理条例对粮食生产、储备、流通、加工、应急、节约和宏观调

控、监督检查等作了详细规定，条例不重复上位法，不写或者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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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宣示性条款，聚焦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，借鉴平陆运河保护与

管理条例“小切口”立法经验，不分章节，共 36 条。

三、起草工作情况

今年 3 月，自治区成立条例立法工作领导小组，实行人大和

政府领导担任组长的“双组长制”，组建工作专班，印发工作方案，

召开工作会议，推进立法工作，协调解决重大问题。自治区人大

农委、常委会法工委主动作为、提前介入、精心指导。根据自治

区立法领导小组专班会议精神，司法厅全力以赴、狠抓落实，会

同人大农委、常委会法工委和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、粮食和储备局

实地调研座谈，广泛征求意见，收到实质意见 37 条，经认真研究，

全部采纳或综合采纳。召开专家论证会，听取自治区政府法律顾

问、专家学者、基层群众代表等各方意见建议，不断修改完善。

经司法厅党委会集体研究，形成《条例》（草案审议稿），提交自

治区人民政府专题会议审议。

2025 年 6 月 12日，《条例》（草案）经自治区十四届人民政府

专题会议（2025年第 3次）审议通过，按程序提请自治区人大常委

会审议。

四、规范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构建粮食安全保障机制。一是明确规定粮食安全工作

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国家粮食安全战

略，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，实行粮食安全党政同

责，确保粮食安全。二是明确分工，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

部门的职责作出规定。三是健全粮食生产者收益保障工作机制。

明确落实稻谷补贴、耕地地力保护补贴、粮食最低收购价、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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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等政策，保护种粮积极性。四是建立多元食物供给体系。发

挥广西林果蔬畜糖等特色资源丰富的优势，全方位、多途径开发

食物资源。五是鼓励节粮减损。六是建立健全粮食风险基金制度。

（二）加强粮食生产保障。一是加强耕地保护。落实耕地和

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，确保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、

质量有提高；明确加强耕地种植用途管控，落实耕地利用优先序，

调整优化种植结构。二是保障种粮面积。强化耕地质量管理，建

设高标准农田，鼓励多种形式将撂荒地用于农业生产。三是强化

粮食种子保障。推进种业振兴，维护种业安全。四是推广现代农

业技术。规定因地制宜推广丘陵山区先进适用的农机装备，发展

智慧农业。

（三）加强粮食储备保障。一是落实收购政策，强化政策性

收购资金保障。二是构建自治区、市、县三级政府粮食储备体系，

足额落实上一级政府确定的储备规模。三是明确承储主体义务。

四是规范储备粮动用管理。五是加强粮食仓储设施、粮食流通基

础设施建设和保护。

（四）加强粮食领域重金属污染治理。一是源头治理。禁止

向农用地排放重金属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污水、污

泥；禁止将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污水污泥用作肥料；依

法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产区域，制定禁止种植清单。二是加强

区域性粮食污染防控。加强本行政区域粮食污染监控，发现区域

性粮食污染的，按照预案采取定点收购、分类储存、定向处置、

全程监管等措施；特定区域粮食可能受到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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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要设定粮食收购和出库质量安全必检项目，加大采样密度和

监测频次。三是加强粮食经营者对被污染粮食的注意义务，做好

质量安全档案管理，建立被污染粮食报告制度。四是被污染粮食

定向处置，禁止被污染粮食流入口粮市场。

（五）规范监督管理。一是明确实施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

任制考核，建立激励和责任追究机制。二是建立粮食安全监管协

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，加强粮食生产、储备、流通、加工等的

监督检查。

（六）关于法律责任。一是对非法占用或者损毁高标准农田

基础设施的行为，设立法律责任。二是对承储企业入库的政府储

备粮不符合收储、轮换计划规定的质量要求或者承储期间未定期

对政府储备粮进行质量和品质检验的行为，设立法律责任。三是

对被污染粮食未按规定处置的行为，设立法律责任。

以上说明及草案，请审议。


